四川省地方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
财行便函〔2016〕20号

关于统一个人房屋租赁相关税种征收率（税率）的
通知

各市州地方税务局，省局直属税务分局，省局稽查局：
针对纳税人普遍反映的个人房屋租赁税负偏重问题，省局研究决定，为公平税负，便利征管，优化服务，在全省范围内，对个人房屋租赁税收统一征收率（税率）征收。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一、政策适用范围
个人房屋租赁，包括住房和非住房租赁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个人,指自然人。
二、各税种税率（征收率）设置
（一）个人出租住房
1、月租金收入≤800元，免征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印花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房产税税率为4%；
2、800元＜月租金收入≤30000元，免征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房产税税率为4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1%；
3、30000元＜月租金收入≤100000元，免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税法规定执行，增值税征收率为1.5%，房产税税率为4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1.5%；
4、月租金收入＞100000元，免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按税法规定执行，增值税征收率为1.5%，房产税税率为4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1.5%。
（二）个人出租非住房
1、月租金收入≤800元，免征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、个人所得税，印花税税率为1‰，房产税征收率为4%；
2、800元＜月租金收入≤30000元，免征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，印花税税率为1‰，房产税征收率为6.2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1.8%；
3、30000元＜月租金收入≤100000元，免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，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税法规定执行，增值税征收率为5%，印花税税率为1‰，房产税征收率为6.9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2%；
4、月租金收入＞100000元，增值税征收率为5%，印花税税率为1‰，房产税征收率为8%，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2%，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按税法规定执行。
个人出租非住房需申报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，另行明细申报。
三、政策执行时间
个人房屋租赁统一相关税种征收率(税率)政策，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。纳税人此前多缴的税款，从下半年或以后年度应缴税款中抵扣。
四、其他事项
个人房屋租赁统一相关税种征收率(税率)征收，已经维护进金三核心操作系统，各地在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省局。
附件：《个人房屋租赁征收率（税率）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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